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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 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交易日 2025年 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65号石基信息大厦1层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4、召集人：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2025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刊登于2025年4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2025-12）及《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2025-20）。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仲初先生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8、相关人员出席、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与现场表决及网络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总数为299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907,207,6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729,193,841股
的69.8817%。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并参
与表决的股东为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504,074,7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729,193,841股的55.1106%。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297人，代表股份403,132,9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729,193,841股的14.7711%。3、中小股东参与情况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全部通过网络投票，投票人数 296人，代表股份 47,868,4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729,193,841股的1.7539%。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

情况如下：1、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906,753,56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2%；反对 377,0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8%；弃权
77,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402,678,811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874%；反对 377,070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5%；弃权77,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41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0514%；反对377,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877%；弃权77,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9%。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2025-14）详见2025年4
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4年
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25年4月29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906,738,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4%；反对 381,73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0%；弃权
87,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6%。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402,663,64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836%；反对 381,737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7%；弃权87,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399,1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0197%；反对381,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7975%；弃权 87,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8%。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2025年4月29日的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906,748,2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9%；反对 384,03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弃权
75,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402,673,54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861%；反对 384,037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3%；弃权75,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409,0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0404%；反对384,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023%；弃权75,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3%。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2025年4月29日的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906,667,36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7%；反对 464,3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3%；弃权
75,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402,592,611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660%；反对 464,370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2%；弃权75,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328,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8713%；反对464,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701%；弃权75,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6%。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2025年4月29日的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906,727,7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8%；反对 405,33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3%；弃权
7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402,653,04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810%；反对 405,337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弃权7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388,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9976%；反对405,3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468%；弃权7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7%。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2025-15）详见
2025年4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6、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906,709,1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反对 425,23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3%；弃权
73,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402,634,44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764%；反对 425,237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5%；弃权73,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369,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9587%；反对42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83%；弃权73,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0%。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详见刊登于
2025年 4月 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2025-12）。

7、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906,679,7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3%；反对 372,33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5%；弃权155,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2%。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402,605,04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691%；反对 372,337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4%；弃权 155,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340,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8973%；反对372,3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778%；弃权155,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9%。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2025-16）详见 2025
年4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904,378,36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7%；反对2,761,6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8%；弃权67,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400,303,609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2982%；反对 2,761,672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1%；弃权67,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039,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0894%；反对2,761,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7693%；弃权67,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3%。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2025-17）详见2025年4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柴玲律师、王念慈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结论：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
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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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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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情况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0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网络投票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5月15日（股权登记日）下午3:00点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A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
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红星巷125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登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27人，持有和代表公

司股份3,298,831,590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的61.64%。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2,685,101,226股，占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50.17%。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

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24人，代表股份 613,
730,364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11.47％。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
案：

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283,465,4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
反对14,768,9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
弃权59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282,937,7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
反对14,768,9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
弃权 1,12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3.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3,281,214,0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
反对16,515,3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
弃权 1,10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7,442,59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4％；
反对16,515,32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
弃权 1,10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1％。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4.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3,282,570,4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
反对15,731,9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
弃权52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8,798,99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1％；
反对15,731,92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
弃权52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4％。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5.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3,283,569,6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
反对14,474,7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
弃权7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9,798,19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6％；
反对14,474,72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

弃权7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1％。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6.关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信

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139,484,6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5％；
反对14,510,8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
弃权1,06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69％。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9,484,6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5％；
反对14,510,8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
弃权1,06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69％。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7.关于2025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3,282,575,4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
反对15,712,5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
弃权5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8,803,99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2％；
反对15,712,52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3％；
弃权5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5％。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8.关于公司及下属企业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282,013,4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
反对15,757,7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
弃权1,06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8,241,99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5％；
反对15,757,72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
弃权1,06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9％。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9.关于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同意3,282,327,6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
反对15,960,3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
弃权5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8,556,19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6％；
反对15,960,32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9％；
弃权5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5％。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澎波、王魁世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股东、董事、监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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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王家山煤矿一号井发生透水事故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25年5月19日，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甘肃靖煤

能源有限公司王家山煤矿分公司一号井二204工作面突发透水事故，事故造成3
名工作人员失联，经救援后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甘肃靖煤能源有限公司
立刻启动应急预案，开展紧急救援，并责令王家山煤矿分公司一号井停产整顿，
按相关规定与程序向有关部门进行了事故报告。

王家山煤矿分公司系非独立法人生产矿井，王家山煤矿分公司一号井具备
独立生产系统和安全生产许可证。2024年，生产煤炭产品73.38万吨，占2024年
公司煤炭产量的 3.85%，测算 2024年该矿井实现营业收入 2.46亿元，占 2024年
公司营业收入的2.56%。

公司对本次事故罹难职工表示沉痛哀悼，对职工家属表示诚挚慰问。目前，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善后及相关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甘肃
靖煤能源有限公司其他单位生产经营正常，本次事故未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公司将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自觉铸牢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压实安全责
任，狠抓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着力提高安全管理
水平。同时公司将充分关注事故调查进展情况，按信息披露标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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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5年 5月 15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利润分配预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2,326,136,12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47元（含税），现金红利总额为109,328,397.73元，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自预案披露后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
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
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配比例进行
调整。

2．自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起至实施期间，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公司总股本增加1,746股。按照股东大会审议确定的“现金分红总额”固定
不变的原则，本公司现将权益分派方案调整如下：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26,137,
8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69999元（含税），送红股0股
（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
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26,137,868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46999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 10股派 0.42299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94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47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
本次分红派息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

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124
08*****674

股东名称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六、调整相关参数
转股价格的调整：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由 7.44元/股调整为 7.39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8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调整“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联系人：黄清、李晓明
联系电话：0771-2519608、0771-2519801
传真电话：0771-251960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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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调整前，“北港转债”转股价格为：7.44元/股；
2.本次调整后，“北港转债”转股价格为：7.39元/股；
3.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5月28日。
一、关于“北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6月 29日公开发行 3,
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北港转债，债券代码：127039），根据《北部
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
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
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
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
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

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
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
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
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历次可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
期日止，即2022年1月5日至2027年6月28日。初始转股价格为8.35元/股。

（一）2022年5月20日，公司实施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21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所持股份后的总股
本 1,772,393,0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84元（含税）。根
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
债”转股价格由8.35元/股调整为8.1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20
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
告。

（二）2023年5月17日，公司实施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22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73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由8.17元/股调整为8.0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自2023年5月1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在巨潮资
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90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505,617,977股，发行价格7.12元/股，新增股份已于2024年5月13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由8.00元/股调整为7.80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13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在
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四）2024年6月6日，公司实施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 2,277,555,76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952779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由 7.80元/股调整为 7.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
年 6月 6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相关公告。

（五）自 2022年 2月 24日起至 2024年 11月 13日，公司因实施《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累计回购注销9,515,074股股份。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7.60元/股调整为 7.59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1月1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1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六）2024年11月22日，公司实施了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
总股本 2,277,549,94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10004元
（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
定，“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由 7.59元/股调整为 7.4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11月2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
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5月15

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的预案》。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起至实施期间，因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公司总股本增加 1,746股。按照股东大会审议确定的“现金分红总
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26,
137,8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69999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根据“北港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北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次调整前“北港
转债”转股价格为7.44元/股，调整后“北港转债”转股价格为7.39元/股，具体计算
过程如下：

P0＝7.44元/股；
D＝0.046999元/股；
P1＝P0－D＝7.44－0.0469999≈7.39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

舍五入）。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8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恢 复 相 关
业 务 的 日
期 及 原 因
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工银瑞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1-3年国开债指数

00712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2025年5月22日

2025年5月22日

为满足投资者需求，自2025年5月22日起本基金恢复机构投
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工银 1-3年国开债
指数A
007122
是

工银 1-3年国开债
指数C
007123
是

工银 1-3 年国开债
指数E
012172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
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关于恢复工银瑞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签订了《上海具身智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公司拟使用自
有资金参与发起设立上海具身智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基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披露的《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7）。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的通知，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上海具身智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上海孚腾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5年5月19日
备案编码：SAYE08
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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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进展暨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公告


